
 

财达证券 

关于安徽亿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财达证券作为安徽亿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恒勇和公司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大伟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一、关于李恒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一）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08 月 01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何艳申请

执行李恒勇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李恒勇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如下： 

1、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姓名：李恒勇； 

执行法院：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立案时间：2023年 08月 01日； 

案号：(2023)皖 1602 执 6792号； 

执行标的：125000元。 

2、失信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姓名：李恒勇； 

执行法院：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皖 1602民初 5311号； 

立案时间：2023年 08月 01日； 

案号：(2023)皖 1602 执 6792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一、双方一致确认李恒勇应支付何艳股份回购款

125000 元。二、上述回购款李恒勇分期予以履行：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支付

第一笔股份回购款 13000 元；2023 年 6 月 30 日支付第二笔股份回购款 13000

元；2023 年 7 月 31 日支付第三笔股份回购款 13000 元；2023 年 8 月 31 日支

付第四笔股份回购款 13000元；2023年 9月 30日支付第五笔股份回购款 13000

元；2023 年 10 月 31 日支付第六笔股份回购款 13000 元；2023 年 11 月 30 日

支付第七笔股份回购款 13000 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支付第八笔股份回购款

13000 元；2024 年 1 月 31 日支付第九笔股份回购款 21000 元。上述款项均支

付至原告何艳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28480404563207210,开户行：中国

农业银行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横扇支行)。如任何一期没有按时足额履行支付

义务，原告何艳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余下所有的款项。三、原告何艳自愿放弃对

被告李大伟及第三人安徽亿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诉求。四、原告何艳自愿放

弃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000 元，减半收取计 1500 元，由原告何艳负

担。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

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调解协议，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本院报告财产状

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

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

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发布时间：2023年 10月 09日。 

3、限制消费人员 

限制消费人员姓名：李恒勇； 



执行法院：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3)皖 1602 执 6792号； 

立案时间：2023年 08月 01日。 

（二）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09 月 01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朱卫华申

请执行李恒勇合同纠纷一案，李恒勇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如下： 

1、失信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姓名：李恒勇； 

执行法院：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皖 1602民初 937号； 

立案时间：2023年 09月 01日； 

案号：(2023)皖 1602 执恢 1163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告李恒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朱卫

华支付股权转让款 4374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861元，减半收取 3930.5元，财产保

全费 2707元，合计 6637.5元，由被告李恒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发布时间：2023年 10月 08日。 

2、限制消费人员 

限制消费人员姓名：李恒勇； 

执行法院：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3)皖 1602 执恢 1163号； 

立案时间：2023年 09月 01日。 



二、关于李大伟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07 月 04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王东申请执行李

大伟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一案，李大伟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如下： 

1、失信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姓名：李大伟； 

执行法院：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3)皖 1602诉前调确 905号； 

立案时间：2023年 07月 04日； 

案号：(2023)皖 1602 执 5889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王东、李大伟于 2023 年 4月 20日经亳州市谯城区

人民法院古井法庭调解工作室指派调解员袁媛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

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

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全部未履行；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发布时间：2023年 08月 09日。 

2、终本案件 

案号：(2023)皖 1602 执 5889号； 

被执行人姓名：李大伟； 

执行法院：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立案时间：2023年 07月 04日； 

终本日期：2023年 08月 28日； 

执行标的：110000.00 元； 

未履行金额：110000.00 元。 

3、限制消费人员 

限制消费人员姓名：李大伟； 



执行法院：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3)皖 1602 执 5889号； 

立案时间：2023年 07月 04日。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目前公司未能按期披露 2022年年度报告及 2023年半年度报告，已经触发

强制摘牌条件。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仍将积极和公司沟通，及时披露后续情况及重大进展。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公司存在上述风险，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情况，谨

慎做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记录 

 

 

 

 

财达证券  

2023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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